
广东省关于开展 2024—2026 年农机购置与
应用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农机生产企业：

为做好广东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，根据《农业农村部

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2024—2026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

补贴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4〕3 号）和《广东省农

业农村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 2024-2026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

补贴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（粤农农规〔2024〕1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现就开展广东省 2024—2026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投档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投档产品范围

投档产品范围为广东省公布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

额一览表（以下简称《一览表》），具体链接如下：http://210.

76.75.39:801/nongjizhuanlan/details/10958.html。 后续《一

览表》如有更新，会及时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发

布（http://210.76.75.39:801/nongjizhuanlan）。

（一）需要投档的产品

符合以下三种类型之一的产品，需要进行投档：

1.未在我省投档过，在《一览表》中有相关分档档次的产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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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已在我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，但《一

览表》中调整了档次、调整参数和新增档次的产品；

3.已在我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，但产品

的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（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）到期或新获

证的产品。

（二）无需再次投档的产品

对已在我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，且生产

企业名称、品目、档次名称、基本配置和参数均无变化，同时农

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（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）无变化且在有效

期内的产品，或采用认证方式的，认证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产品，

视同为投档完毕，无需重复投档。

二、投档产品条件

（一）投档产品应具备以下资质之一。

1.获得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（包括尚在有效期内的农业机

械推广鉴定证书）；

2.获得农机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；

3.列入农机自愿性认证采信试点范围，获得农机自愿性产品

认证证书。

（二）投档产品的相关证书信息须在“全国农业机械试验鉴

定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”上公开发布。

（三）投档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参与投档。若继续

投档，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由相关企业负责。

1.列入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黑名单数据库的生产企业、

法定代表人、主要从业人员及产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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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列入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违规通报数据库尚未恢复、

已取消或暂停补贴资格的产品和企业；

3.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或市场质量监督检查中不合格的产

品；

4.不能明确界定产品类别、档次的产品；

5.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已注销的。

三、投档方式

生产企业通过“网上申报、自主投档、随时报送”的方式进

行自主投档。我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平台常年受

理企业投档，分批组织开展审核。原则上每季度初组织专家进行

形式审核，公示审核结果。

（一）网上申报。生产企业登录“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自主投

档平台”（https://td.sxwhkj.com），参考操作手册相关提示内

容，开展网上申报。

（二）自主投档。生产企业选择产品，确定和完善相关产品

信息，自主投入相应档次。

（三）随时报送。生产企业可随时在“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自

主投档平台”上报产品信息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投档企业须下载《生产企业自主投档承诺书》（附件），

经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代表授权人（须有企业委托书）签字或

印章、填写日期和加盖企业公章，使用原件进行彩色扫描并上传

至投档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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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投档企业依据机具的性能、结构、基本配置和参数等，

按照“就低不就高”的原则，自主选定投档产品所属档次，避免

出现“高档低投”或“低档高投”等情况。同时，在不高于该档

次补贴限额基础上选择（填写）补贴额。

（四）填报产品的相关信息需完整、清晰，与推广鉴定证书

对应的产品信息一致，与“全国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管理服务信息

化平台”一致。

（五）已投产品出现证书到期、品目更改、档次和参数变更

等情况，有关企业要主动报告，不报告或不据实报告的，将暂停

相关企业所有产品在我省补贴资格，所有经济损失和纠纷由企业

自行承担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1.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，电话：020-37388562；

020-37386366，邮箱：nynct-tgzxnj@gd.gov.cn

2.技术服务电话：山西万鸿科技有限公司，电话：

400-056-0569

附件：生产企业自主投档承诺书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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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生产企业自主投档承诺书

本企业自愿参与广东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，自觉遵守农

机购置补贴政策规定，自愿申请补贴机具投档，同时郑重作出如

下承诺。

一、本企业对投档信息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二、本企业自主完成补贴机具投档信息填报，逐项核对鉴定

平台传输的信息，依据机具的性能、结构、基本配置和参数以及

价格等，按照“就低不就高”的原则选定所属档次，并在不高于

该档次补贴标准基础上选择（填写）补贴额，投送的所有信息均

与产销实际相符、准确无误，且与农机鉴定（认证、检测）机构

所发布的相关信息一致，不存在有关规定所列的不得参与投档的

情形，无任何虚假、误投或者重大遗漏等影响政策规范实施的问题。

三、本企业主动加强投档信息审核，对审核、公示期间以及

公布后所发现的各类问题，主动报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处，

或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，并积极整改。

四、如违反投档相关规定，本企业将完全接受相关部门的处

理处罚，并自行承担由此引发的纠纷和损失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生产企业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